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工作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科技大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依据《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的相关要求，结合新疆实际，提出如下工作举措。
一、发挥货币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
（一）用好用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工具，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对纳入国家部委清单的项目应贷尽贷。实施科技型企业“培植提升计划”，扩大政策支持范围，推动更多科技型企业“无贷户”向“首贷户”转化。（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国资委）
（二）强化金融政策宣传和融资能力提升。
强化与交易商协会之间的协调联动，做好“科创债”金融政策宣贯和辅导，支持有需求企业发行“科创债”。开展科技型企业融资能力提升行动，推动金融机构进企业、进园区、进实验室、进协会，开展融资对接，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能力。（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工信厅）
（三）建立银行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专项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特色产品，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建立科技型企业白名单，强化科技型企业信息共享机制，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科技金融内控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构建符合新疆实际的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引导商业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业化服务机构及科技支行，建立科技创新贷款内部考核绩效和尽职免责制度，并将其纳入科技金融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金融监管局、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工信厅）
（四）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引导金融机构建立适应新疆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培育多元化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生态，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服务模式，实现“创新积分制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量增面扩，探索“贷款+外部直投”、认股权贷款等业务。引导金融机构结合新疆科技领域项目融资特点，进一步理顺内部贷款机制，结合职能定位，设计专属科技金融产品，创新风险共担机制，加大信贷投放，为企业不同阶段发展需求提供联合融资支持。（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金融监管局）
二、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
（五）增强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企业上市融资支持，支持自治区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或在新三板挂牌。加强对新疆科技型企业的上市业务指导，指导新疆股权交易中心提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支持上市公司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布局，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聚集。支持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产业链上下游资产，增强“硬科技”、“创新、创造、创意”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属性。（责任单位：新疆证监局、新疆金融监管局、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工信厅）
（六）健全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
用好债券市场“科技板”，引导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选择合理债券品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建立发债企业数据库，增强对科技型企业的筛选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自治区科技创新债券投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科技创新筹集长周期、低利率、易使用的债券资金。（责任单位：新疆证监局、地方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金融监管局、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工信厅）
三、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稳定作用
（七）推动科技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
优化科技保险保障服务，鼓励保险机构扩大服务范围，提供与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相适应的保险产品，提升科技创新活动全流程保险保障力度。支持保险机构推动保险资金在疆运用，在风险可控、商业自愿前提下，为疆内重大科技任务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责任单位：新疆金融监管局）
四、加强财政政策对科技金融的引导和支持
（八）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支持科技创新。
创新财政投入的方式，探索开展新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和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启动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和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工作试点。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金融保障作用，精准聚焦科技型企业发展特点，对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逐步减少或取消反担保要求，合理确定费率水平。提升融资担保机构实力和管理能力，有效落实融资担保机构担保、再担保费补助和风险补偿机制，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创新共建风险共担机制，形成“政府+银行+保险+企业”的风险分担模式，推动科技、产业和金融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落实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按规定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按规定结转以后年度抵扣。（责任单位：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科技厅、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金融监管局）
五、央地联动推动科技金融工作
（九）强化创新积分制与金融服务结合。
落实科技部印发《“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持续丰富创新积分金融应用场景，研究制订自治区科技企业创新积分制实施方案。完善创新积分指标体系，创新科创积分贷金融产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扩大“创新积分制”范围，推动企业创新积分更好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评价相衔接，构建完善自治区科技型企业授信风控模型，加快实现积分变信用、积分抵贷款、积分省利率、积分延期限，推动企业创新积分评价类贷款稳步增长。（责任单位：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工信厅、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金融监管局）
六、打造科技金融开放创新生态
（十）推动科技金融开放合作。
[bookmark: _GoBack]落实《新疆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投资试点管理办法》，拓宽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渠道。组织金融机构开展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和QFLP试点政策宣传，积极推广资本项目数字化服务，通过“网上办”“远程办”方式增强跨境投融资便利性。（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新疆金融监管局）
（十一）健全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
建立新疆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加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作的部门联动。建立部门协调、政策联动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及时梳理新疆辖区科技金融工作进展、问题，研究解决举措，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对各部门制定出台的科技金融重大政策措施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科技创新一致性审查和金融政策评估。（责任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自治区科技厅、新疆金融监管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